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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　　揆情、明理、原法乃法律人之本务。
《原法》于斯问世，其志趣明鉴，自不待言。
　　斯世乃表达时代，几乎人人喜重表达，然其层叠累加。
亦成灾难。
君不见当今世界凡一孔之隙皆有言语文字横入，轰轰然迫人心绪、逼人魂魄。
是故，欲撩开文字瘴幕，望江天色空、鱼游清溪几成断念。
毋庸讳言，《原法》亦属表达载体及形式，参与其间，是非之辨势所难免。
尽管如此，愿其不露横目、不伤人身、不失风雅、不乏善端，一心原法，勤谨为学。
　　法之学问，于我国行之有年，潮起潮落，声沸声歇，流经此时，但却不知风从何起，涌至何归。
先进者动辄万言鸿篇、纵横捭阖，欲刺破青天、呐喊盖世，莘莘学子则默然凝视，无所适从，或静观
其变。
民生法治实属国之大端，人人于此生息，概莫能外。
法学者使命尤重，三立之责担当不辞。
然何为法学圭臬之点、视域之线，尚须同志沉潜相问、用力毕功寻求。
　　大道之物，不为人造，不为人使，自然而生，婷然而长，静如芝兰，动若细波。
《原法》虽不离人为、不弃人携，但若编辑者有此心境，则渐成气象或许可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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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《银河法律系列之原法（第3卷）》讲述原法之道，朱腾主编，内有注解，易懂。
《银河法律系列之原法（第3卷）》是《银河法律系列》之《原法（第3卷）》，书中具体收录了《清
代地方司法的行政背景》、《清末修订法律馆修律活动的技术性考察及其得失》、《论客观法与主观
权利的划分对大陆法系民法典的影响》、《不能犯危险性判断问题论争：兼论刑法研究方法之选择》
等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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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在黄姓的族谱中保存着大量契约，其中很多都写着买主为“黄公祠”，这是以宗族名义买人的湖
产，由全体族人以房份为单位共同出资。
例如，光绪四年，族中为开沟兴垸集资，令族人取赎先年所质之田，为此各房公立合同书，其中提到
“凭祖宗拈阄受分每亩田出赎价九百九十七个大钱”。
如果某房“支吾迟延过期不交”，则“听族人发卖别股年限”。
此外，还有一些契约的买主为“黄四公”，根据谱中另有“黄十公”的说法，这应该是四房的代称。
因此，湖产应当是以四房的名义买人的，由四房的全体族人共同出资。
湖产是按房份划分的，分到各房名下的湖叫做“私湖”。
但是，所谓“私”并不意味着有权私自处分。
光绪十一年黄张争讼，张兴启与黄述聪系儿女姻亲，“许伊钱文，嘱认湖与张姓有分。
伊因公业，不敢私允”。
可见，湖产系由族人分别管理、受益，但无权私自处分。
　　郑振满在闽北乡族地主经济的研究中指出，土改在那里难以进行是因为有些宗族的族产比例高达
百分之六十，无法区别公私。
而叼汊黄氏更给了我们一个极端的例子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它的全部湖产都是公产。
黄姓湖产的“公有”色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族内财产的集中，族人虽有可能发生经济水平的升降，
但是各房一般都能够维持自己名下的湖产。
也正因如此，族内十个房份的格局得以长期存在，这是黄氏宗族势力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。
　　黄氏族谱中现存买人湖分的契约12份：买方以黄公祠名义出现的6份，黄四公4份，个人2份。
从时间分布来看，个人名义的契约分别为崇祯十年、嘉庆十三年，黄公祠、黄四公名义的契约均为同
治、光绪年间。
同样的规律也反映在汉川《王氏宗谱》与《童氏宗谱》所保存的契约中。
至清代后期，汉川契约中的买方以宗族名义出现已成为普遍现象，有的契约中甚至卖方也以宗族名义
出现。
可以说，汉川土地的集中与宗族的发展成为两种同时存在且不可分割的现象，二者紧密结合，逐渐形
成土地所有者和宗族合二为一的局面。
　　宗族组织的发展带出了另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在宗族内部存在多重的权利义务关系。
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财产，绝大部分学者都认识到归属于个人的情况极为少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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